
（6）集中火力的代禱 祭司行使職任 

 

自 10/2 至 11/4 我們將特別為二二八事件 70 週年守望，禁食禱告 30 天！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屆滿七十年，讓我們同心禱告，呼求從主而來的醫治、和好與恢復，釋放

台灣脫離過往悲痛循環，進入更新、盼望和榮耀！   

  

2017/10/6 第五天：【為二二八期間 不義搶奪 悔改】 

 

   為二二八及衍生的白色恐怖時期在我們國家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治理代贖悔改，特別為那個

動亂時代處置讀書會成員、處置思想犯、處置政黨異己的不當手段及所造成許多家庭的悲慘

歲月悔改，一起來尋求神，因為我們無法像本丟比拉多一樣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

你們承當吧。」，我們需要知道在我們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

要悔改。 

 

我們也請眾位祭司參考並針對以下背景狀況來悔改： 

A.根據二二八受難倖存者蘇有鵬醫師資料，平均一個案件 15 人被槍斃，其中有 5、6 位是醫

生，是當時社會的菁英份子。 

B.《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頒布，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定規內亂罪的罰則。該法條的

立法公佈於 1935 年 1 月 1 日，當時處於訓政時期，立法委員非民選產生，而主要是由中國國

民黨核心分子所組成。刑法第一百條立法之初，因為中國政治環境為多處於軍政時期、訓政

時期或戰爭階段，因此多不適用；尤其 1934 年「援引《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處斷」

的判例，讓刑法一百條於中華民國統治中國大陸期間備而不用。直到 1950 年代，中華民國政

府遷至台灣後，主張台灣獨立與親共者的言論與思想皆觸犯此條文，而間接造成白色恐怖，

被部份人士視為侵犯民主、干涉人權、妨礙自由的爭議違憲法條。 

C. 白色恐怖對台灣菁英知識份子日後人權運動的影響。例如：李鎮源院士在 1950 年時，積

極參與營救因組讀書會而被逮捕的台大醫院醫師許強（許達夫醫師的父親）、胡寶珍、蘇友鵬、

胡鑫麟（李院士的妹婿、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此後，他專心研究。直到 1991 年 9 月 21

日成立的「一○○行動聯盟」，以「廢惡法－刑法第 100 條」為目標，希望能爭取台灣人民百分

之一百的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李鎮源院士除擔任發起人之外，且參與所有抗爭活動！促成

刑法第 100 條於 1992 年 5 月 15 日修改，廢除了「和平內亂罪」。 

 

禱告： 

 

1. 不義的搶奪以至於失去生命 

 

一位思想犯的心聲：心中回想那些和我一樣經歷過黑牢歲月的難友，彷彿看到他們青春的形

影，重溫他們的名字，其中大多數是連一面都沒有見過，也不相識的陌生人，他們先後在獵

捕逃亡中喪失了生命；也有許多人在坐牢判刑或送往火燒島坐牢之前就在馬場町、荒郊野外

或台灣任何一個不知名的鄉鎮小巷被處決了。 

 

詩 69:4 無故恨我的，比我頭髮還多；無理與我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為強盛。我沒有搶

奪的，要叫我償還。 



 

詩 71:4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脫離惡人的手，脫離不義和殘暴之人的手。 

 

赦免我們在動亂的年代，不認識真理，為了成就自己，罔顧事實，我們任意逮捕，我們草菅

人命。憐憫我們在動亂的年代，不管是台灣人、外省人，只要是社會菁英、知識份子都落入

了這場動亂的漩渦中心，成為整肅的標的。 

赦免我們在動亂的年代仍舊高舉黨群利益過於人的價值，我們不怕流無辜人血玷污地土，我

們成為劊子手，在暗夜巷弄間滅口。我們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沒有剷除異己。我們害怕反擊

的勢力高過我們敬畏神和祂的審判。 

赦免我們在動亂的年代，明明是得勝取回台灣這塊被割讓的失地，做為執政者卻不思想如何

合神心意、合情、合理的治理，終日所想盡是擴張自己勢力的惡事，赦免我們以為威權就是

壓制的最好方式。 

 

2. 不義的搶奪以至於親人失散，失去家庭的溫暖 

 

一位思想犯的心聲：白色恐怖時代，林醫師於 1950 年 10 月 30 日在高雄旗山被抓，送到台北，

醫師娘到台北四處找人。林醫師被抓時，大女兒美里未滿週歲，醫師娘結婚前的幸福時代因

此結束，到台北日本大使館當女工。 

 

賽 10：1-2，禍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和記錄奸詐之判語的，為要屈枉窮乏人，奪去我民

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婦當作擄物，以孤兒當作掠物。 

 

赦免我們在動亂的年代，活著卻不像有明天的人，我們帶著敗退軍政府的心態統治這地。我

們的目標只有黨群的勝利，我們把搶奪當做尋常事務辦理，我們看不見受難家庭妻離子散的

哀泣，我們不理會母親倚著門框盼兒歸家的眼淚，我們引進殺戮戰場的血腥和扭曲，我們把

自己的同胞當做仇敵任意宰殺，赦免我們完全不顧念受害者所遺留的孤兒寡婦。 

主耶穌，憐憫我也是這亂世的受害者，我隨著軍隊來到台灣，我也是棄妻別子來到台灣，我

隻身一人，身無分文，在軍隊中就是照命令行事，其實我自己也攪在這個時代的悲劇裡，我

成為統治者手中的殺人工具，殘害自己的同袍以致他的妻兒分散失所，赦免我。 

 

3. 不義的搶奪以至於失去財產、工作的權力，所到之處盡是羞辱，全是恐懼。 

 

一位思想犯的結局：台語電影大師白克因案被槍決，當時特務人員依規定可以沒入案主三分

之一的財產作為辦案獎金，因而財產落入特務手中。白克次子白崇亮說，父親與母親在 1962

年中秋節次日被捕，「那天下課回家，發現父親、母親都不在家了」。母親在隔年除夕被釋放

回家，父親卻在 1964 年 2 月 22 日被槍決。白崇亮說，「白色恐怖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這

是什麼，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片空白、寂靜，被隔絕開來，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 

 

王上 21:7 王后耶洗別對亞哈說：「你現在是治理以色列國不是？只管起來，心裡暢暢快快地

吃飯，我必將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園給你。」 

 

賽 10:1-3，禍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和記錄奸詐之判語的，為要屈枉窮乏人，奪去我民



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婦當作擄物，以孤兒當作掠物。到降罰的日子，有災禍從遠方臨到，那

時，你們怎樣行呢？你們向誰逃奔求救呢？你們的榮耀（或譯：財寶）存留何處呢？ 

赦免我在動亂的年代把搶奪當做權力，從建軍開始就習慣於搶兵、搶糧，我以為有槍桿子就

可以肆意妄為，我無視於神的公義與審判，我的治理觀念就是弱肉強食，以至於我用國家的

法律來鞏固自己的權位，我標榜民主卻遊走在強人政治的巢臼中，赦免我。赦免我把不合理

的裁判當作國家社會國家治理的定律，用安定國家的帽子扣在人民的身上，使他們害怕、不

敢怒、不敢言，只得任憑國家透過法庭褫奪公權、財產權、生命權。赦免我不覺得人民需要

甚麼尊重，赦免我只有軍法，卻沒有軍紀，我遺忘治理者所需要擔負愛人、牧養的準則。 

赦免我趁法律的不全備，強奪人民的財產，人民一生的家當、財產被一紙命令的曲解，輕而

易舉就飽人私囊。赦免我這個隱名不公義的侵犯者。 

 

4.不義的搶奪以至使無辜受害者失去命定 

 

一位思想犯的心聲：28 歲到 35 歲我曾經和許多難友熬過一段可怕的試煉，我僥倖從生死線

上活下來。戰後 228 事件以及後來長達 38 年的恐怖噤聲年代，人民過的是威權統治下一言堂

的日子，誰能有機會表達心中的感受呢？ 

 

約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譯：人）得生命，並且

得的更豐盛。 

 

伯 15：22-23，他不信自己能從黑暗中轉回；他被刀劍等候。 23 他漂流在外求食，說：哪裡

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邊預備好了。 

 

赦免我作為治理者卻害怕思想與我迥異者，我害怕社會菁英之士任何合理的質疑與詢問，我

箝制人民的思想，其實作為敗退者，我也不知道未來在哪裡？我的治理不公正，我沒有心思

去引導人民快快的能在二次大戰動亂後復原，我不知道如何讓人民走過拔出、拆毀、毀壞、

傾覆的悲哀日子，我也沒有聰明知道如何能夠走進建立、栽植好使我的人民卓越。我愚昧無

知的扼殺這地的菁英，鞏固政權，赦免我成為撒但的工具，竟然合理化搶奪菁英份子的命定

和黃金歲月。 

   

詩歌：投靠者的謳咾（台語）https://youtu.be/TdGybjazI-4請禱告 20 分鐘 

 

 

 

 

 

 

 

 

 

 

 

https://youtu.be/TdGybjazI-4


（7）宣告爭戰得勝--教會拿起神給我們的權柄    

太 16:19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

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2017/10/6 第五天：為著這塊土地和其上不合神律令典章的威權治理所造成的各種傷害，不論

我們的省籍、政黨，不論我們是受害者、加害者，我們要起來禱告，知道這是神悅納我們悔

改禱告的時刻，求主按祂豐盛的慈愛，憑祂拯救的誠實應允這地的祈求。讓我們興起同來讚

美主，宣告這塊土地和其上的人民要掙開恐懼、死亡、傷害、絕望的捆鎖，宣告主的全然公

義要臨到，祂必光照我們的世代，對我們這群膽怯的人說：要靠主剛強行正的事、對的事，

不再懼怕。因為我們的神必來報仇，必來施行極大的報應。祂必以寶血洗淨那些荒謬的日子，

祂的道必來潔淨我們，使我們不再重蹈覆轍，過去我們不以神的標準為治理圭臬的荒誕日子

已經結束，祂必來拯救我們跨越這世代所走過的屈枉正直、不義的歲月。 

1.宣告孤兒寡婦沒有依靠的日子已經結束 

一位思想犯的女兒的回憶：爸爸許強拒絕供出同儕被判刑槍斃，當時我只有五歲，甚麼事情

都不知道。母親當時告訴我，別人如果問你爸爸是怎麼死的？就說是病死的。 

耶 31：14-17，14 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滿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這是耶和華

說的。 15 耶和華如此說：在拉瑪聽見號咷痛哭的聲音，是拉結哭她兒女，不肯受安慰，因

為他們都不在了。 16 耶和華如此說：你禁止聲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淚，因你所做

之工必有賞賜；他們必從敵國歸回。這是耶和華說的。 17 耶和華說：你末後必有指望；你

的兒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拉結哭兒女的無望已經止住，這是耶和華日子滿足的時候，這是有

信、有望、有愛日子的開始！無依無靠的絕望要止住，因為君尊祭司已經被興起，能當機立

斷站在國家的破口、傷口上悔改代贖，辨明這是得著國家復興利器的最佳時候！不義的治理

與邪惡的法律不再能夠扭曲家庭功能，國家的根基要從止住家庭的咒詛開始。 

2.宣告敬畏上帝的靈充滿這地，有公義的日頭照亮我的國家 

瑪 4：1-2，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凡狂傲的和行惡的必如碎秸，在

那日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 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

（原文是翅膀）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公義日頭必然出現在我的國家之上，因為主已經恩待我的國家，賜

下敬畏上帝的靈給國家的領袖及人民，教治理者斷開華人文化中強人政治的不成熟，離開狂

傲和行惡；讓主耶穌醫治的大能覆庇這塊受傷的土地及其上的人民，叫居住其上的人民必離

開過往的傷害，經過出來跳躍如圏裡的肥犢！ 

3. 宣告這地與這地的人民進入命定，轉化治理者、社會菁英成為帶著牧人心志的祭司，在屬

靈國度與政治治理的領域裡廣泛進行建立、栽植的根基工作，斷開撒但再用思想意識形態進

行偷竊、殺害、毀壞的企圖 



一位思想犯的回憶：思想犯林醫師常常是孤單一個人，可是又熱血的執著於他所謂的「正確

的事」。禁錮於綠島做苦工時，發揮外科醫師的功能，醫治島上患者的需要。退休後，將巴克

禮「羅馬拼音台語聖經」譯成 120 萬字「台語漢字聖經」。完成後，無條件的把版權交給聖經

公會去印刷發行以期待造福更多的人群。林醫師活著時懷著對這塊土地始終如一的熱愛之情。

他在 2015 年 93 歲那年榮返天家，他的一生在神手中！ 

創五十：19-21，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

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 

伯四十二：3-5，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

見你。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耶穌基督的慈愛醫治我受傷的硬心，我要從受害者轉化成為祝福的

泉源，過去我是蒙羞的思想犯，現在，我親眼看見主的恩惠在我身上，便不再眷戀那些不義

的侵犯。我要起來愛主耶穌所愛，我要成為耶穌的門徒，完成命定，成為真正國度裡可使用

的器皿，主手中真正的菁英！ 

詩歌：不再被奴役 https://youtu.be/V3V2lj3mRco   請禱告 20 分鐘 

https://youtu.be/V3V2lj3mRco

